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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与公

司控股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化集团”）及其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涉及向关
联方采购原材料、销售商品及与关联方之间的服务交易。 2021年关联交易预计发生总额 82,960.00万
元，2020年关联交易的预计发生额为 71,500.00万元，2020年实际发生关联交易 67,562.78 万元，其中
向关联方采购 57,795.58 万元，向关联方销售 9,767.20 万元。

2021年 4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该议案表决情况：赞成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关联董事张忠华、卞平官对此议案表决时予以
回避。 该项议案尚需获得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方能生效，按照相关规定，届时，关联股东湖北
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需回避表决。

此议案中涉及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还需获得该公司股东大会
的批准。

2、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 联 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 联 交 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预计金额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原材料

湖北双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纯碱等
均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
原则， 以市场价格为基
础， 双方根据自愿、平
等、 互惠互利原则签署
交易框架协议， 并保证
相互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的价格不偏离第三方价
格

3,500.00 316.52 2,304.61

湖北宜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及其子公司

采购材料、
设备、磷矿
石等

27,000.00 3,118.72 20,669.17

小计 30,500.00 3,435.24 22,973.78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燃 料 和
动力

湖北宜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及其子公司

油料等

均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
原则， 以市场价格为基
础， 双方根据自愿、平
等、 互惠互利原则签署
交易框架协议， 并保证
相互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的价格不偏离第三方价
格

360.00 81.58 285.14

小计 360.00 81.58 285.14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商
品

湖北双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烧碱、电石
渣等

均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
原则， 以市场价格为基
础， 双方根据自愿、平
等、 互惠互利原则签署
交易框架协议， 并保证
相互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的价格不偏离第三方价
格

1,500.00 272.78 1,233.53

湖北宜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及其子公司

液 氨 、 液
碱， 水、蒸
汽、电等

7,000.00 1,197.81 8,533.67

小计 8,500.00 1,470.59 9,767.20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劳
务

湖北宜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及其子公司

工 程 建 筑
安 装 、 维
修、运费等

均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
原则， 以市场价格为基
础， 双方根据自愿、平
等、 互惠互利原则签署
交易框架协议， 并保证
相互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的价格不偏离第三方价
格

43,600.00 7,725.02 34,536.66

小计 43,600.00 7,725.02 34,536.66
合计 82，960.00 12,712.43 67,562.78

3、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
金额

实际发生额占
同类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及服务

湖北宜化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及其子
公司

采购材料设
备、 磷矿石、
原料煤等，接
受运输、工程
安装、设备制
作及维修等

55,490.97 56,000.00 15.76% -0.91%

2020 年 4 月 29
日 ， 巨潮资讯网
公 司 公 告
2020-021 号
《2020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公
告》;2020 年 12 月
8 日巨潮资讯网
公 司 公 告
2020-108 号《关
于增加 2020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的公告》

湖北双环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及子公
司

采购纯碱、碳
酸氢钠等产
品

2,304.61 3,000.00 0.65% -23.18%

小计 57,795.58 59,000.00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商
品

湖北宜化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及其子
公司

销售液碱、蒸
汽 、 材料设
备、编织袋等

8,533.67 10,500.00 7.39% -18.73%

湖北双环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及子公
司

销售烧碱、电
石渣等 1,233.53 2,000.00 1.47% -38.32%

小计 9,767.20 12,500.0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如适用）

2020年度向关联人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采购及销售产品的
实际发生金额低于预计总金额的 80%， 主要原因是采购及销售的产品价格下
降。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
明（如适用）

公司 2020年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控制在预计范围内， 虽然存在与关联方在
部分单项业务交易额低于预计交易额 20%的情况，系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及销售
产品的价格下降所致，符合客观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大真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主营业务: 矿产品（不含限制、禁止经营的项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爆炸化学品及国家限制经营

的品种）销售；化工产品制造（不含危险爆炸化学品及国家限制经营的品种）；化工技术咨询；化肥制造
及销售；化工设备制造及安装（不含特种设备）；火力发电；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及代理（国家禁止或涉及
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再生资源回收（不含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报废汽车等需经相关
部门批准的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 所: 宜昌市沿江大道 52号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化集团”）合并的资产总额

3,037,104.27 万元， 负债总额 3,027,232.21 万元， 净资产 9,872.06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759,515.82 万元， 净利润 9,449.51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 宜化集团合并的资产总额为
2,924,502 万元， 负债 2,914,817.79 万元， 净资产 9,684.21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177,684.07万元，净利润 4,170.26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宜化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汪万新
注册资本: 46,414.58万元
主营业务: 氨、液氩、硫磺、氧（许可有效期至 2022年 5月 19日）、氨溶液的生产销售（许可有效期

至 2023年 1月 17日）、纯碱(碳酸钠)、氯化铵、小苏打（碳酸氢钠）、原盐(氯化钠)、芒硝(硫酸钠)、粉煤灰
生产（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须经行政许可后经营的，须持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承担与盐化工
行业相关的科研、设计及新产品开发、设备制造、安装和建设工程项目。 批零兼营化工机械设备、电器
设备、仪器仪表、金属材料、非金属矿产品；软件开发;光电子设备、微型机电的生产与销售。 经营本企
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仪
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重油销售。 氯化钙、硫酸铵、化肥生产、销售。 煤炭销售（涉及许
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住 所: 湖北省应城市东马坊团结大道 26号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环科技”）合并的资产总额为

303,260.9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29,023.38万元；2020年营业收入 178,481.82万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8,037.12 万元。 截止 2021 年 3 月 31 日， 双环科技合并的资产总额为
298,153.8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32,731.30万元；2021年一季度营业收入 51,354.36万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820.63万元。

双环科技为深交所上市公司，证券代码为 000707，该公司的相关情况见该公司的定期报告及临
时公告。

与本公司的关系: 该公司控股股东湖北双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湖北宜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控股的子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的规定,上述关联方均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与上述
关联方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双环科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及其子公司财务状况正常，能够履行与本公司达成的协议，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依据：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价格均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

础，双方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原则签署交易框架协议，并保证相互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不偏
离第三方价格。 执行市场价格时，双方可随时根据市场价格变化情况对关联交易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公认标准或合同约定
执行。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按照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的日常关联交易决议，公司将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与上述关联

方签订合同，协议有效期限一年。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分析
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经营磷矿石、柴油、片碱、液碱和蒸汽、化工类机器设

备制作与安装、运输等。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为纯碱、氯化铵的生产与销售，而本
公司及子公司生产需要消耗一定数量的纯碱；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需要本公司的化工原
材料、电石渣。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及销售，有利于充分利用关联方的优势资源，保证公司及子公司重要
原材料的供应、产品销售，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有利于原材料、产品的快捷高效运输。

2、关联交易的定价分析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交易定价以市

场价格及生产成本为基础，交易价格是公允的，有利于公司及关联方的共同发展，没有损害本公司及
股东的利益。

公司在任何第三方的同类交易价格优于上述关联方时，有权与第三方进行交易，以确保关联方与
公司以正常的条件和公允的价格相互购销商品和提供劳务，确保交易行为在公平原则下进行。关联交
易有利于本公司的生产经营。

3、关联交易的持续性及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公司进行关联交易时，对关联方和其他客户一视同仁，同样要参加招标竞争，以确保关联方与公

司以正常的条件和公允的价格进行交易。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
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五、独立董事意见
1、事前认可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详见巨潮资讯网本公司同日

公告。
2、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本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本公司同日公告。
六、本关联交易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事项的事前认可、专项说明与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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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4月 28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拟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大信事务所”）为公司 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情况说明
大信事务所是一家主要从事大型企业、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曾为公司提供多年审

计服务。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遵循审计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要
求，依法独立执业、勤勉尽责，多年来均按计划完成对公司的各项审计业务。

大信事务所担任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期间，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及内控审计
相关规则规定，工作勤勉、尽责，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审计准则，较好地履行了审计合同中所规定的
责任和义务，较好地完成了公司 2020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

基于该所丰富的审计经验和职业素养，为满足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和财务审计工作的要求，保持公
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公司拟续聘大信事务所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为 1
年。大信事务所历年审计费用均以其审计工作量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 2021年度审计费用提请公
司股东大会授权经理层以其工作量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大信事务所成立于 1985年，2012年 3 月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拥有国家财政部颁发的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是我国最早从事证券业务及首批获得 H股企业审计资格的事务所之一，具有
近 30年的证券业务从业经验。

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90611484C
企业类型：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企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号学院国际大厦 1504室
首席合伙人：胡咏华
成立日期：2012年 3月 6日
营业期限：2012年 3月 6 日至 2112年 3月 5日
业务资质：大信事务所具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以及证券、期货业务资格，能够独立对公司财

务状况进行审计，满足公司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
上年度（2020年度）业务信息

总收入 人民币 18.32亿元
审计业务收入 人民币 15.68亿元
证券业务收入 人民币 5.84亿元
审计公司家数 超过 10,000家
上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 165家（含 H股）
行业分布 主要分布于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
审计收费 人民币 5.84亿元
涉及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 4家
合伙人数量 144人
注册会计师数量 1192人
从业人员数量 4449人
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 超过 500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

2、投资者保护能力
（1）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和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之和为人民币 9亿元，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

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职业风险基金计提和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2）近三年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2020年 12月 3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债券持有人起诉五洋建设、陈志樟、德邦证券、大信事

务所等中介机构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德邦证券、大信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大信事务所不服判决已提出上诉。

3、诚信记录
大信事务所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行政处罚 1次、监督管理措施 15次，未受到过刑事处罚、自律

监管措施及纪律处分；2018-2020年度，从业人员中 2人受到行政处罚、34人次受到监督管理措施。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1）项目相关人员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主要成员信息如下：
项目组成员 姓名 执业资质 是否从事过证券服

务业务
证券服务业务从业
年限

项目合伙人兼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吴惠娟 注册会计师 是 22年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黄晨刚 注册会计师 是 14年
项目质量控制负责人 刘仁勇 注册会计师 是 18年

（2）项目相关人员从业经验

姓名 从业经验

吴惠娟
拥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资质。 1999年成为注册会计师并开始在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
工作，具有证券业务服务经验；作为总负责人参与了葛洲坝集团股份公司项目的审计，作为总协调人负
责湖北宜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等证券业务的审计工作。 2020年开始为湖北宜化提供审计
服务。 未在其他单位兼职。

黄晨刚 拥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资质。 2007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6年 1月进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执业，为湖北双
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未在其他单位兼职。

刘仁勇 拥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资质。 2004�年开始在在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执业，2018-2020�年度复核的上市公司审
计报告有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宜化等 20�余家上市公司年度审计报告。未在其他单位兼职。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均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

罚、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的情形。
3、独立性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及其项目合伙人、拟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违反《中国

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
依照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结合委托的工作量，公司管理层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协商确定

其 2020年度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235万元（较上一期审计费用无变化）， 其中年报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15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为人民币 85万元。 2021年度审计费用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经理层以其
工作量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

三、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大信事务所进行了充分了解，并就其规模、专业资质、业务能力、独立

性、诚信状况和投资者保护能力相关信息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一致认为其具备为公司服务的资质要
求，能够较好地胜任工作，同意向董事会提议续聘大信事务所为公司 2021年度审计机构。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大信事务所进行了充分了解，并就其专业资质、业务能力、独立

性、诚信状况和投资者保护能力相关信息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我们同意继续聘任大信事务所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年度审计机构，聘期 1年。 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至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

独立意见：公司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相关审议程序的
履行充分、恰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利
益，有利于保障公司审计工作的质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续聘大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 2020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对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四）生效日期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 2020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四、报备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续聘大信事务所为公司 2021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事项的事前认可、专项说明与独立意见；
4、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其基本情况的说明。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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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476.1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担保金额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 1476.10%，以及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60.07%，请投资者充
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拟为参股子公司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宜化”）向金融机构申请的借款提

供担保。本次担保的主债权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猇亭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
峡分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北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猇亭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分行等 6家金融机构， 合计担保金额为 33,631
万元，分为 6个担保事项。 2021年 4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
以下 6个议案。

1、 为新疆宜化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猇亭支行申请的 10,000 万元借款按公司在新
疆宜化的持股比例对其中 1,99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 1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 为新疆宜化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分行申请的 14,000 万元借款按公司在新疆宜化的

持股比例对其中 2,786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 1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 为新疆宜化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北省分行申请的 60,000 万元借款按公司在新疆宜化的持股

比例对其中 11,94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 2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 为新疆宜化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猇亭支行申请的 20,000 万元借款按公司在新

疆宜化的持股比例对其中 3,98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 2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5、 为新疆宜化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的 30,000 万元借款按公司在新疆宜

化的持股比例对其中 5,97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 3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6、 为新疆宜化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分行申请的 35,000 万元借款按公司在新疆宜

化的持股比例对其中 6,965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 3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 1-6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如下：
对外担保均由新疆宜化的股东按照股权比例提供担保， 即公司按 19.9%的持股比例为新疆宜化

提供担保，另一股东宜昌新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按 80.1%的持股比例为新疆宜化提供担保。 新疆宜化
为公司对其本次银行借款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本次担保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实际情况，新疆宜化的股东同比
例担保的措施公平、对等，被担保企业新疆宜化的生产经营状况正常，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符合公
司整体利益，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未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上述担保，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担保事项的协议尚未签署。
上述全部担保事项的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熊俊
注册资本：419913.3458万元
成立日期：2010年 3月 11日
住 所：昌吉回族自治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经营范围：火力发电；热力生产和供应；对电石、烧碱、PVC、氧气行业的投资；对液氯、次氯酸钠行

业的投资；其他综合零售；水泥制造、销售：尿素、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危险化学品除外）,销售：化
肥、机械设备，化工技术咨询，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业务，销售化工设备，水泥制品的制造和销售，道路货
物运输;技术服务，其他技术开发、咨询、交流、转让、推广服务;工业盐的销售（不含危险品及一类易毒
化学品）；百货零售；小吃服务；甲醇、液氨、硫酸的生产和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及与本公司关系：新疆宜化是本公司参股公司，本公司持股 19.9%，宜昌新发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持股 80.1%。

新疆宜化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为 14,652,742,652.80 元，负债 14,018,281,794.26 元（其中流动

负债总额 7,270,083,096.20 元），净资产 634,460,858.54 元；实现营业收入 2,315,956,687.97 元，利润总
额-819,791,912.62元，净利润-819,791,912.62元。

截止 2021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4,791,983,889.56 元，负债 14,137,757,058.24 元（其中流动
负债总额 6,861,298,609.78元），净资产 654,226,831.32 元；实现营业收入 615,663,362.18 元，利润总额
19,753,099.57元，净利润 19,753,099.57元。

新疆宜化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审议的担保的总金额为 33,631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担保议案且公司与有关金融机构依法签订正式担保合同或协议后， 公司

将根据生效的担保合同或协议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以上担保额度内办理相关担保手续，并签署相关担保合同或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为参股公司新疆宜化担保的银行借款是参股公司补充流动资金的需要。 被担保的参股公司

新疆宜化资产质量与经营状况良好，具有偿债能力。新疆宜化本次银行借款由新疆宜化股东按照股权
比例提供担保，即本公司按 19.9%的持股比例为新疆宜化提供担保，另一股东宜昌新发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按 80.1%的持股比例为新疆宜化提供担保，该担保方式公平、对等，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新疆宜
化为公司对其本次银行借款或金融租赁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新疆宜化股权结构图如下：

新疆宜化生产经营状况正常，过往未发生过债务违约，本次担保风险可控，不损害本本公司的利
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515,145.1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 1579.19%；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151,088.00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63.16%；担保债务未发生逾期。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事项的事前认可、专项说明与独立意见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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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2 号———定期报告披露
相关事宜》的有关规定，将公司 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和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2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的相关规定要求，为更加真实、准确
地反映公司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于对存货、固定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 在清查的基础上，对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固定资产的可变
现性、长期股权投资等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评估，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金额和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 2020年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包括存货、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

资等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2020 年度拟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47,164,299.69
元。 明细如下表：

资产名称 年初至年末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元） 占 2020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的比例（%）

一、存货 29,489,991.06 25.47%
二、长期股权投资 17,674,308.63 15.26%
合 计 47,164,299.69 40.73%

注：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20年年度报告》中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
释”中相关内容。

3、会计处理方法
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对固定资产、在建工程、长期股权投资、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减值损失。
可收回金额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

的较高者。资产减值准备按单项资产为基础计算并确认，如果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
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组是能够独立产生现金流入的最小资产组
合。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履行的审批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

办理指南第 2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以及公司的相关制度规定，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需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不涉及关联交
易。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合计 47,164,299.69元， 减少公司 2020年度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38,318,540.70元，相应减少 2020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8,318,540.70元。 本
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已经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本年计提减值准备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利益行为，不存在操纵利润的情形。

四、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依据充分，体现了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有利于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价值和财务状
况，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及具有合理性。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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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根据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

（财会[200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文件规定，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
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
上市企业，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根据上述新收入准则的修订及执行期

限要求对收入会计政策进行变更，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该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及日期
（1）变更原因：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新收入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日起施行。
（2）变更日期：2020年 1月 1日。
2．变更前后会计政策的变化
（1）变更前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 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及《企业

会计准则第 15号—建造合同》(统称“原收入准则”)。 在原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
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2）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执行新收入准则。其他未变更的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
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3）新旧准则变更的主要内容
财政部修订的新收入准则将原收入准则的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并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
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涉及公司业务的范围
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 依据新收入准则

的规定，根据履行履约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合同资产或合同负债。 同时，
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对与收入相关的信息披露要求提供更多披露， 例如重要合同或业务与履约义
务相关的信息和与分摊至剩余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相关的信息，包括履约义务通常的履行时间、重要
的支付条款、公司承诺转让的商品的性质（包括说明公司是否作为代理人）、公司承担的预期将退还给
客户的款项等类似义务、质量保证的类型及相关义务等。

本公司对收入来源及客户合约流程进行复核以评估新收入准则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本公司的收
入主要为化工及化肥产品生产销售取得的收入， 且主要收入来源于与客户签订的核定价格的商品销
售合同，收入仍于向客户交付时点确认。 采用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除财务报表列报以外无重大影响。

2、因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进行的具体调整
本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 2020年 1月 1 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相

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
调整。

本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年 1月 1日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影响汇总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 2019 年 12

月 31日余额 新收入准则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后 2020 年
1月 1日余额

负债：
预收账款 752,594,357.53 -752,594,357.53
合同负债 690,430,794.81 690,430,794.81
其他流动负债 62,163,562.72 62,163,562.72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 2019 年 12
月 31日余额 新收入准则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后 2020 年

1月 1日余额
负债：
预收账款 37,294,904.49 -37,294,904.49
合同负债 33,004,340.24 33,004,340.24
其他流动负债 4,290,564.25 4,290,564.25

3、变更会计政策对定期报告股东权益、净利润的影响等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产生重大影响，没有对定期报告股东权益、净利润产生影响，不会导致本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
大变化，不会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公司适用新收入会计准则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实际情况，能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符
合有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变更不会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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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请
撤销公司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交易能否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审核同意，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因 2016、2017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 公司股票交易自 2018 年 4 月 24 日起被

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018年度，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转正，2019年 4月 26日，深圳证
券交易所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由于公司 2018年度归属于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为-56,281.30万元，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弱，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
的同时，自 2019 年 4 月 26 日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证券简称由“*ST 宜化”变更为“ST
宜化”股票交易日涨跌幅度限制为±5%，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9 年 4 月 25 日发布的《关于股票撤销
退市风险警示及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3）。

二、公司申请撤销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信审字[2021]第 2-10105 号审计报告，2020 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80,469.99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79.49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2,733.66 万元。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32,620.79万元。 2020年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表明：

1、公司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暂停上市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4.1.1（一）的规定，因净利润触及

本规则第 13.2.1 条第（一）项规定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
润继续为负值的，深交所有权决定暂停其股票上市交易。

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579.49 万元，不存在追溯重述的情
形。 公司 2020 年度审计结果表明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
第 13.2.1 条规定的条件，公司不触及暂停上市情形。

2、公司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退市风险警示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4.3.1 条规定的财务类强制退市的规定。

公司对照如下：
（1）2020年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11,579.49 万元，营业收入为 1,380,469.99 万元。 不存在 2020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 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
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的情形；

（2）2020年年末公司经审计净资产为 32,620.79万元。 不存在 2020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
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的情形；

（3）公司 2020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意见类型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不存在被出具保留意见、无
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的情形；

（4）公司将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披露《2020 年度报告》，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年度报告内容
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的情形；

3、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十四章其他强制退市的情形，且
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十三章第 13.3 条所列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的情形。

基于以上情况，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交易其他风
险警示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公司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公司
股票简称由“ST宜化”变更为“湖北宜化”。

三、风险提示
公司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 能否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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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宜化 股票代码 00042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强炜 李玉涵

办公地址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沿江大道 52号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沿江大道 52号

传真 0717-8868081 0717-8868081

电话 0717-8868081 0717-8869081

电子信箱 1527645881@qq.com mailliyuhan@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属于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细分为化肥行业（主要产品为尿素、磷酸二铵）和化工行业

（包括聚氯乙烯、烧碱等氯碱产品和季戊四醇、保险粉等精细化工产品）。公司所从事的化肥、化工行业
已处于成熟期，市场竞争激烈。 公司的磷酸二铵、气头尿素的市场竞争力行业领先，聚氯乙烯、烧碱装
置的盈利水平目前居于国内同行业中上游水平。

1、尿素：尿素是目前含氮量最高的中性速效氮肥，适用于各种土壤和农作物生长。 农用尿素可单
一使用或与磷肥、钾肥等合并使用，可达到促进作物增产的作用。 工业用尿素主要用于高聚物合成材
料，以及作为添加剂、软化剂用于药品和试剂生产过程中。

公司具备 156万吨的尿素产能（合并报表口径、设计产能口径），其中控股公司内蒙古鄂尔多斯联
合化工有限公司具备年产 104万吨的尿素产能，全资子公司新疆天运化工有限公司具备年产 52 万吨
的尿素产能。 公司利用内蒙、新疆两地天然气资源，生产“气头”尿素

2、磷酸二铵：磷酸二铵是重要的高浓度氮磷复合肥料，可用作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及果树的
基肥，也可作为追肥，对粮食作物和其他经济作物有明显的增产作用。

公司具备 126万吨的磷酸二铵产能（合并报表口径、设计产能口径），其中控股公司湖北宜化肥业
有限公司具备年产 66万吨的磷酸二铵产能， 控股公司湖北宜化松滋肥业有限公司具备年产 60 万吨
的磷酸二铵产能。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宜化江家墩矿业有限公司具备年产 30 万吨磷矿石的产能，并
且自主研发了重介质选矿和正反浮选技术，成功突破了胶磷矿选矿的世界性难题，使得国内大量低品
位磷矿可以得到充分利用，产品成本相对较低。

3、聚氯乙烯：聚氯乙烯（PVC）是一种热塑性树脂，广泛用于工业、农业、建筑、电子电气以及人们
生活中的各个领域。 PVC硬质制品可代替金属制成各种工业型材、门窗、管道、阀门、绝缘板及防腐材
料等，还可作收音机、电话、蓄电池外壳及家具、玩具等。PVC软质品可制成薄膜、雨披、台布、包装材料
及农用薄膜，还可制成人造革、电缆的绝缘层。

公司具备 84万吨的 PVC产能（合并报表口径、设计产能口径），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宜化
化工有限公司具备年产 30万吨的 PVC产能，全资子公司青海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具备年产 30 万
吨的 PVC产能，公司控股子公司宜昌宜化太平洋化工有限公司和宜昌宜化太平洋热电有限公司各具
备年产 12万吨的 PVC产能。公司主要采取电石法生产 PVC。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
司具备年产 60万吨的电石产能， 全资子公司青海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具备年产 45 万吨的电石产
能。 相对于以石油、天然气为原材料的乙炔、乙烯气法，电石法生产成本较为低廉。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年
营业收入 13,804,699,864.62 14,660,024,897.32 -5.83% 12,812,265,269.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794,866.77 164,393,911.64 -29.56% 268,776,99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7,336,586.14 -666,793,260.29 50.91% -562,812,960.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60,708,214.74 2,253,870,395.91 -44.06% 165,983,658.2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29 0.092 40.22% 0.23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29 0.092 40.22% 0.23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49% 17.09% 30.40% 29.69%

2020年末 2019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年末

总资产 22,015,668,467.05 23,125,148,634.95 -4.80% 23,927,353,989.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6,207,863.93 166,994,697.29 95.34% 1,085,691,384.0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654,706,617.21 3,490,222,798.12 3,633,092,663.34 4,026,677,78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9,141,626.34 -81,634,677.80 268,251,518.33 118,319,652.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3,705,717.91 -190,861,916.64 72,944,045.59 34,287,002.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3,658,502.86 573,840,241.26 199,704,941.72 343,504,528.9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1,81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0,348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北宜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7.08% 153,326,189 0 质押 63,000,000

湖北恒信盈加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5.00% 44,936,491 0

代德明 境内自然人 5.00% 44,850,005 0

伍文彬 境内自然人 4.99% 44,823,432 0

湖北永阳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2% 14,510,000 0

赵四利 境内自然人 1.03% 9,251,845 0

袁建良 境内自然人 0.80% 7,170,000 0

陈伦君 境内自然人 0.70% 6,267,782 0

戴建斌 境内自然人 0.45% 4,036,959 0

王延峰 境内自然人 0.38% 3,44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国有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股东中代德
明与湖北恒信盈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王延峰通过信用账户持股 3,250,000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

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发生大额经营亏损。 随着疫情的好转，国内外化工、化

肥产品市场回暖，自三季度起，公司主导产品尿素、磷酸二铵、聚氯乙烯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公司
下半年扭亏为盈。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80,469.99 万元，较 2019 年下降 5.83%，实现净利润
11,579.49万元，较 2019年下降 29.56%。

2020年，公司出资收购了景县晟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1%的股权和贵州省万山银河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100%的股权，进一步完善了公司产业链，提升了公司综合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转让下属困
难企业贵州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贵州金江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内蒙古宜化矿业
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减轻了公司经营负担。

2020 年，公司继续加强经营管理和生产调度，坚守安全第一的原则，层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秉持绿色发展理念，注重环境保护工作，公司及子公司未发生安全生产和环保事故。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尿 素 1,910,971,512.6
3

1,628,659,975.0
1 14.77% 42.07% 65.58% -12.10%

聚氯乙烯 4,462,115,960.9
3

4,062,164,748.2
6 8.96% -1.25% -1.64% 0.36%

磷酸二铵 4,704,798,750.0
1

4,268,999,894.7
1 9.26% -12.44% -12.93% 0.52%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

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20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79.49 万元， 较 2019 年度下降 29.56%， 系 2020 年上

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部分生产装置停产或减负荷生产、部分企业延迟复工所致。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及依据
财政部于 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本

公司于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以及通知，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新收入准则取代了财政部于 2006 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15号—建造合同》(统称“原收入准则”)。 在原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
的判断标准。 新收入准则引入了收入确认计量的“五步法”，并针对特定交易或事项提供了更多的指
引，在新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具体收入确认和计量的会
计政策参见附注三、（二十四）。

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 依据新收入准则
的规定，根据履行履约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合同资产或合同负债。 同时，
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对与收入相关的信息披露要求提供更多披露， 例如重要合同或业务与履约义
务相关的信息和与分摊至剩余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相关的信息，包括履约义务通常的履行时间、重要
的支付条款、公司承诺转让的商品的性质（包括说明公司是否作为代理人）、公司承担的预期将退还给
客户的款项等类似义务、质量保证的类型及相关义务等。

本公司对收入来源及客户合约流程进行复核以评估新收入准则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本公司的收
入主要为化工及化肥产品生产销售取得的收入， 且主要收入来源于与客户签订的核定价格的商品销
售合同，收入仍于向客户交付时点确认。 采用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除财务报表列报以外无重大影响。

本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 2020年 1月 1 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相
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
调整。

2.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本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年 1月 1日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影响汇总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 2019 年 12 月 31 日余
额

新收入准则影
响

会计政策变更后 2020 年 1 月 1 日余
额

负债：

预收账款 752,594,357.53 -752,594,357.53

合同负债 690,430,794.81 690,430,794.81

其他流动负债 62,163,562.72 62,163,562.72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 2019 年 12
月 31日余额 新收入准则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后 2020 年

1月 1日余额

负债：

预收账款 37,294,904.49 -37,294,904.49

合同负债 33,004,340.24 33,004,340.24

其他流动负债 4,290,564.25 4,290,564.25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本期因发生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引起的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被购买方名称 股 权 取 得
时点

股 权 取 得
成本

股权取得
比例
（%）

股权
取得
方式

购买日 购买日的
确定依据

购 买 日 至
期 末 被 购
买 方 的 收
入

购买日至
期末被购
买方的净
利润

景县晟科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1日

15,520,200.
00 51.00 购买 2020 年 11 月

29日

股权转让
价 款 支
付、 实质
上控制

14,994,208.
79

4,460,643.
14

贵州省万山银河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12
月 1日

53,025,700.
00 100.00 购买 2020 年 11 月

29日

股权转让
价 款 支
付、 实质
上控制

10,390,265.
50 755,225.68

2、本期因出售子公司股权引起的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子公司名称 股 权 处 置
价款

股权
处置
比例
（%）

股
权
处
置
方
式

丧 失 控 制
权的时点

丧 失 控
制 权 时
点 的 确
定依据

处 置 价 款
与 处 置 投
资 对 应 的
合 并 财 务
报 表 层 面
享 有 该 子
公 司 净 资
产 份 额 的
差额

丧
失
控
制
权
之
日
剩
余
股
权
的
比
例

丧失
控制
权之
日剩
余股
权的
账面
价值

丧
失
控
制
权
之
日
剩
余
股
权
的
公
允
价
值

按 照
公 允
价 值
重 新
计 量
剩 余
股 权
产 生
的 利
得 或
损失

丧 失
控 制
权 之
日 剩
余 股
权 公
允 价
值 的
确 定
方 法
及 主
要 假
设

与原子 公
司股 权投
资相关 的
其他 综合
收益等 转
入投 资收
益的金额

贵州宜化化
工有限责任
公司

21,356,457.
53

100.0
0

转
让

2020 年 4
月 30日

价 款 全
部支付、
权 属 变
更

66,124,875.
08

-1,
202,137.98

贵州金江化
工有限公司

15,762,200.
00

100.0
0

转
让

2020 年 9
月 30日

价 款 全
部支付、
权 属 变
更

6,683,512.5
4

1,240,972.3
1

内蒙古宜化
矿业投资有
限公司

42,461,245.
00

100.0
0

转
让

2020 年 4
月 1日

价 款 全
部支付、
权 属 变
更

-484,
46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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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于

2021年 4月 19日以电子邮件、短信、微信等网络方式送达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21年 4月 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参与董事 8名，实际参与董事 8名。
4.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卞平官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和

《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该议案还需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 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相应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和第十节“公司治理”）。 该议案还需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2020 年度内部控

制自我评价报告》）。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审议通过了《对湖北宜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对湖北宜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张忠华、卞平官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5、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该议案还需提交公司 2020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公司报告期内母公司可供普通股股东分配利润为负，决定 2020 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

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同日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 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2021-027 号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该议案还需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张忠华、卞平官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事前认可及表示

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2021-028 号《关

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该议案还需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
事前认可及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2021-029

号《关于召开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9、会议审议通过了《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2021 年第一季度报

告全文》和《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0、会议审议通过了《对外担保的议案》，该议案含有 6 个子议案(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2021-031号《对外担保的公告》)。该议案全部子议案均需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
对该议案全部子议案均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本公司同日公告。

（1）为新疆宜化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猇亭支行申请的 10,000万元借款按公司在新
疆宜化的持股比例对其中 1,99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为新疆宜化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分行申请的 14,000万元借款按公司在新疆宜化的

持股比例对其中 2,786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为新疆宜化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北省分行申请的 60,000万元借款按公司在新疆宜化的持股

比例对其中 11,94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为新疆宜化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猇亭支行申请的 20,000万元借款按公司在新

疆宜化的持股比例对其中 3,98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5）为新疆宜化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的 30,000万元借款按公司在新疆宜

化的持股比例对其中 5,97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6）为新疆宜化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分行申请的 35,000万元借款按公司在新疆宜

化的持股比例对其中 6,965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1、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的议案》(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同日公

告 2021-037号《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事项的事前认可、专项说明与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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